


  

  

  
  

  

  

  

  

  

  

  
  
  
  
  

 

《服務貿易協議》 (2016年6月1日起實施)
CEPA《服務貿易協議》基本實現內地與香港服務貿易自由化(註一)。香港的“法人”和“自

然人”服務提供者，只要符合以下的定義，便可在相關服務領域享有優惠待遇進入內地

市場： 

• 法人的香港服務提供者是指根據香港適用法律適當組建或設立的任何法律實體。以

法人方式提供服務的香港服務提供者應向工業貿易署申請取得《香港服務提供者證

服務貿易

明書》(註二)，然後向內地有關當局申請以CEPA《服務貿易協議》下的優惠待遇在內

地提供服務。 
• 自然人的香港服務提供者是指香港永久性居民。服務提供者如要以自然人身份取得

CEPA《服務貿易協議》下的優惠待遇，則毋須申請《香港服務提供者證明書》。

《服務貿易協議》的修訂
內地與香港於2019年11月21日簽署協議修訂《服務貿易協議》，增加開放措施，有關措

施自2020年6月1日起實施。

雙方在2024年10月9日簽署協議再次修訂《服務貿易協議》（《修訂協議二》），於  
2025年 3月 1日起實施。《修訂協議二》在不少香港特別具優勢的服務領域，例如金融、建
築及相關工程、檢測和認證、電信、電影、電視、旅遊等都增添了開放措施。新增的開放

措施讓香港服務提供者及專業人士可更容易在內地（包括粵港澳大灣區珠三角九市）設立

企業和發展業務。

《修訂協議二》亦帶來制度創新和加強對接： 

• 新增「港資港法」和「港資港仲裁」作為便利香港投資者的措施 
• 在大部分服務領域取消香港服務提供者須在香港實質性經營三年的年期規定(註三)，惠及

香港初創企業並吸引外來投資 
• 新增「本地規制」的承諾，讓企業提供服務時，省卻繁瑣規則和降低貿易成本

內地給予香港的開放措施模式包括： 

 容許獨資經營 
 減少持股限制 
 擴闊業務範圍 
 放寬地域限制 
 認可香港專業資格

(註一)  內地對香港服務業作全面或部分開放的部門有153個，佔全部160個服務貿易部門的96%。
(註二)  若要符合《香港服務提供者證明書》的申請條件，有關服務提供者應： 

◆ 在香港註冊或登記設立 ; 
◆ 在香港從事實質性商業經營 ; 
◆ 在香港依法繳納利得稅 ; 
◆ 在香港擁有或租用業務場所 ; 
◆ 在香港僱用的員工大部分為香港居民。

(註三) 下列服務領域仍保留對香港服務提供者在香港從事實質性商業經營的年期規定：法律服務、建築及相關工程服務、保險及其
相關服務、航空運輸地面服務及第三方國際船舶代理服務。



 

 

零關稅進口內地

所有在香港生產及符合CEPA原產地規則的貨物，均可享零關稅優惠進口內地(註一)。

如要獲零關稅優惠，每批輸往內地的貨物必須附有工業貿易署或任何一家政府認可簽發來

源證機構(註二)所簽發的CEPA原產地證書。生產商如欲申請CEPA原產地證書，必須先在工業

貿易署辦理工廠登記，證明其廠房擁有足夠的能力生產相關貨物。

貨物貿易

《貨物貿易協議》(2019年1月1日起實施) 

內地與香港於2018年12月14日簽署《貨物貿易協議》(《協議》)，梳理和更新CEPA下關

於開放和便利貨物貿易的承諾。主要內容如下：

原產地規則

《協議》優化原產地規則安排，為所有未有制定「產品特定原產地規則」的產品新增以產

品在香港的附加價值為計算基礎的一般性原產地規則(「一般規則」)，便利所有符合CEPA

原產地規則的香港貨物以零關稅優惠進口內地。

貿易便利化

新增「海關程序與貿易便利化」、「衛生與植物衛生措施」及「技術性貿易壁壘」三個專

章，透過簡化海關程序、提高透明度、加強雙方合作等措施，進一步推動貿易便利化。

設有「粵港澳大灣區貿易便利化措施」專章，同意珠三角九市(註三)與香港推行貿易便利化措

施，以促進粵港澳大灣區內生產要素便捷高效流動。當中包括定期公布貨物整體通關時

間，進一步壓縮貨物整體通關時間等措施。

《貨物貿易協議》的修訂

內地與香港於2024年6月26日對《協議》作出修訂，提高自香港進境內地的內地居民旅客

攜帶行李物品的免稅額度。新額度為15,000元人民幣，於2024年7月1日起實施。

(註一) 不包括內地有關法規、規章禁止進口的和履行國際公約而禁止進口的貨物，以及內地在有關國際協議中作出特殊承諾的

產品。

(註二) 根據《非政府簽發產地來源證保障條例》（第324章），政府認可簽發來源證機構為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香港工業總

會、香港總商會、香港印度商會，以及香港中華總商會。

(註三) 即廣東省廣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東莞市、中山市、江門市及肇慶市。



  

  

 

 

  
  
  
  
  

 

 

 

 

  

內地與香港於2017年6月28日簽署《投資協議》，將CEPA的市場准入承諾擴大至非服務業

，引入投資保護的義務，確立兩地投資制度的穩定性，以維護投資者信心，推動投資自由

化和便利化。

香港投資者

《投資協議》下訂立的香港投資者定義，包括香港的“企業”和“自然人”： 

• 企業形式的香港投資者是指根據香港法律組成或組織的實體及其分支機構。企業形式

投資 

的香港投資者如要向內地有關當局申請以《投資協議》下的待遇在內地設立企業，應

向工業貿易署申請取得《香港投資者證明書》(註一)。 

• 自然人形式的香港投資者是指香港永久性居民。投資者如要以自然人身份取得《投資

協議》下的待遇，則毋須申請《香港投資者證明書》。

《投資協議》(2018年1月1日起實施)

投資准入 投資保護及便利

適用範圍 • 非服務業

(包括製造業、礦業和資產投資) 

• 服務業和非服務業

內容 • 除《投資協議》附件2所列的
26項措施以外，內地承諾給予

香港投資和投資者在非服務部

門享有國民待遇（即享有與內

地企業相同待遇，受相同法律

法規所規限）。 

• 便利投資的措施，例如簡化投資手
續和要求。 

• 保護投資的措施，例如限制投資被
徵收、補償損失、投資和收益可轉

移至外地等。 

• 設立解決機制，處理投資者指稱另
一方政府違反協議實質性義務而引

致其投資受損的爭端。 

(註一) 若要符合《香港投資者證明書》的申請條件，有關企業應： 
◆ 在香港註冊或登記設立； 
◆ 在香港從事實質性商業經營3年或以上 ； 
◆ 在香港依法繳納利得稅； 
◆ 在香港擁有或租用業務場所 ； 
◆ 在香港僱用的員工大部分為香港居民。



內地與香港於2017年6月28日簽署《經濟技術合作協議》，整理及更新了CEPA及其補充協

議內有關經濟技術合作的內容，配合香港和內地的發展趨勢及需要，為雙方以後更緊密合

作打好基礎並提供具體方向。《經濟技術合作協議》把「一帶一路」建設、粵港澳大灣區

、泛珠三角區域，以及內地自由貿易試驗區的經貿合作納入CEPA框架下，為香港具有優勢

的產業提供參與國家發展策略的機遇。

經濟技術合作

《經濟技術合作協議》(2017年6月28日起實施)

雙方同意在22個範疇加強合作，配合和支持兩地業界發展和合作，以及便利和促進兩地貿

易和投資。

深化“一帶一路”建設 

經貿領域的合作

金融合作 旅遊合作

法律和爭議解決合作 會計合作 會展業合作

文化合作 環保合作 創新科技合作

教育合作 電子商務合作 中小企業合作

知識產權合作 商標品牌合作 中醫藥產業合作

深化泛珠三角區域 

經貿合作 

支持香港參與自由貿易 

試驗區建設 

深化香港與前海、

南沙、橫琴合作

貿易投資促進 質量監督檢驗檢疫 透明度

專業人員資格的相互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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